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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Disclosure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

基金申购掌趣科技非公开发行股票的

公告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旗下工银瑞

信核心价值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工银核心价值基金”）、

工银瑞信基本面量化策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工银量

化策略基金”）、工银瑞信稳健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

“工银成长基金”） 和工银瑞信消费服务行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以下简称“工银消费服务基金”）参加了掌趣科技（

３００３１５

）非公开

发行股票的认购。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基金投资非公开发行股票等流通受限证

券有关问题的通知》等有关规定，本公司现将工银核心价值基金、工

银量化策略基金、工银成长基金和工银消费服务基金投资掌趣科技

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情况披露如下：

截至

８

月

１４

日， 工银核心价值基金投资并持有上述非公开发行

证券的数量、成本、账面价值及锁定期等信息如下：

数量：

１

，

０２７

，

２００

股

总成本：

３４

，

０００

，

３２０．００

元

账面价值：

３４

，

０４１

，

４０８．００

元

总成本占基金资产净值的比例：

０．４５％

账面价值占基金资金净值的比例：

０．４５％

锁定期：

１２

个月（自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５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１４

日）

截至

８

月

１４

日， 工银量化策略基金投资并持有上述非公开发行

证券的数量、成本、账面价值及锁定期等信息如下：

数量：

１２３

，

３００

股

总成本：

４

，

０８１

，

２３０．００

元

账面价值：

４

，

０８６

，

１６２．００

元

总成本占基金资产净值的比例：

０．９５％

账面价值占基金资金净值的比例：

０．９５％

锁定期：

１２

个月（自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５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１４

日）

截止

８

月

１４

日， 工银成长基金投资并持有上述非公开发行证券

的数量、成本、账面价值及锁定期等信息如下：

数量：

１

，

４３８

，

０００

股

总成本：

４７

，

５９７

，

８００．００

元

账面价值：

４７

，

６５５

，

３２０．００

元

总成本占基金资产净值的比例：

１．２０％

账面价值占基金资金净值的比例：

１．２０％

锁定期：

１２

个月（自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５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１４

日）

截至

８

月

１４

日， 工银消费服务基金投资并持有上述非公开发行

证券的数量、成本、账面价值及锁定期等信息如下：

数量：

３０８

，

１８１

股

总成本：

１０

，

２００

，

７９１．１０

元

账面价值：

１０

，

２１３

，

１１８．３４

元

总成本占基金资产净值的比例：

０．８２％

账面价值占基金资金净值的比例：

０．８２％

锁定期：

１２

个月（自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５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１４

日）

特此公告。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O一三年八月十六日

关于工银瑞信月月薪定期支付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

开始实施定期支付机制的公告

工银瑞信月月薪定期支付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

基金”）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４

日成立，根据基金合同约定，工银瑞信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决定自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起，对满足定期

支付机制条件的投资人实施定期支付。

定期支付机制，即本公司将按基金合同约定的支付周期，根据

约定的年度支付比率，以定期支付日的基金资产净值为基准向基金

持有人提供稳定现金收入的机制。

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 定期支付原则

１

、“份额支付”原则，即定期支付将以份额进行支付，定期支付

后投资人持有的基金份额数将相应减少；

２

、“未知价”原则，即定期支付金额将以支付日收市后计算的基

金份额净值和当期支付份额数为基准进行计算；

３

、“自愿参与”原则，即投资人有选择是否参与定期支付机制的

权利。 投资人可在本基金认购或申购时，选择是否参与定期支付机

制，如投资人不选择，本基金默认投资者选择参与定期支付机制。 对

于此前不享有定期支付机制的投资人（包括参与后又退出机制的投

资人），可通过销售机构提出参与申请，经注册登记机构确认后，开

始享有定期支付机制。 申请参与机制的投资者，从申购申请份额确

认日满

３０

天（含第

３０

天）的当月起，开始享有定期支付机制。 对于参

与定期支付机制且多次申购的投资者，注册登记系统按份额明细进

行统计，只有份额持有日期满足定期支付条件的份额才享有定期支

付机制；

４

、“自愿退出” 原则， 即投资人有选择退出定期支付机制的权

利。 对于已经享有定期支付机制的投资人，可通过销售机构提出退

出申请，经注册登记机构确认后，退出定期支付机制。 申请退出机制

的投资者，从申请确认日当月起，将不再享有定期支付机制。

二、 定期支付对象

本基金按月实施定期支付机制时，定期支付对象为满足下列条

件的投资人：

１

、 投资人选择参与定期支付机制；

２

、 持有本基金募集期认购基金份额或持有本基金正常开放

期申购基金份额 且申请确认日已满

３０

天（含第

３０

天）的投资人；

３

、 在销售机构保留的基金份额余额不低于

１０００

份 （含

１０００

份）。

如投资人在定期支付日单一交易账号下登记在册的基金份额

余额低于

１０００

份，导致其无法享有当期定期支付机制，则在投资人

再次申购使得其单一交易账号份额余额重新满足条件后，可继续享

有定期支付机制。

对于满足定期支付机制条件的认购份额，自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起享有

定期支付机制，对于满足定期支付机制条件的申购份额，自申购申

请确认日满

３０

天的当月起享有定期支付机制。

三、定期支付金额的计算及处理方式

本基金本年的年度的定期支付比率为

６％

，此后存续期每年的年

度支付比率将在上一年年底（于

１２

月

３１

日提前

５

个工作日）向基金份

额持有人公告当年定期支付预定方案。

本基金在定期支付日按当年约定的定期支付比率进行定期支

付，根据年度支付比率可计算每期支付比率，计算公式如下：

定期支付比率

＝

年度支付比率

／１２

当期定期支付后，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基金份额数将相应减

少，同时，资金账户将获得对应的现金支付。

由定期支付导致基金持有人减少的基金份额数（即当期支付份

额数）计算公式如下：

当期支付份额数

＝

在定期支付日满足定期支付机制参与条件的

基金份额数

×

定期支付比率

当期支付份额数的计算结果保留至百分位， 小数点后

２

位四舍

五入。

由定期支付导致基金份额持有人资金账户获得的现金支付额

度（即当期支付金额）计算公式如下：

当期定期支付金额

＝

当期支付份额数

×

定期支付日基金份额净值

当期定期支付金额单位为元， 上述计算结果均按四舍五入方

法，保留到小数点后

２

位，由此产生的收益或损失由基金财产承担。

例： 某投资人在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１４

日申购本基金确认的基金份额为

１０００００

份，且选择参与定期支付机制，假设当年支付比率为

６％

，每月

定期支付比率为

６％／１２＝０．５％

，在其不进行主动申购赎回操作的前提

下，那么因定期支付产生的现金流模式为：

８

月最后一个工作日为

８

月

２９

日，

８

月

１４

日至

８

月

２９

日持有期限

少于

３０

天，则

８

月不享有定期支付；

９

月最后一个工作日为

９

月

３０

日，

８

月

１４

日至

９

月

３０

日持有期限大

于

３０

天，则

９

月开始享有定期支付，定期支付日为

９

月

３０

日。

若

９

月

３０

日基金的单位份额净值为

１．０１２

元，则：

９

月定期支付份额数

＝

在定期支付日满足定期支付机制参与条件的

基金份额数

×

定期支付比率

即：

１０００００＊０．５％＝５００．００

份；

获得定期支付金额

＝

当期支付份额数

×

定期支付日基金份额净值

即：

５００．００＊１．０１２＝５０６．００

元。

定期支付后该投资人账户份额余额为：

１０００００－５００＝９９５００．００

份， 以

９

月

３０

日份额净值计算的市值为

９９５００．００＊１．０１２＝１００６９４．００

元。

以此类推，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该投资者共享有

３

次定期支付，

期间共获现金流入

５０６．００＋５０５．９６＋５０５．９０＝１５１７．８６

元， 份额余额为

９８５０７．４９

份，账户市值为

１００６７４．６５

元

每月最后一个工作

日

基金份额

净值

（

元

）

账户保留

份额余额

（

份

）

当期支付份额

数

（

份

）

当期支付金额

数

（

元

）

定期支付后份额

余额

（

份

）

定期支付后账户近

似市值

（

元

）

２０１４－８－２９ １．００６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６００．００

２０１４－９－３０ １．０１２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０ ５０６．００ ９９５００．００ １００６９４．００

２０１４－１０－３１ １．０１７ ９９５００．００ ４９７．５０ ５０５．９６ ９９００２．５０ １００６８５．５４

２０１４－１１－２８ １．０２２ ９９００２．５０ ４９５．０１ ５０５．９０ ９８５０７．４９ １００６７４．６５

注：上述基金份额净值仅为案例假设，并不代表最终真实情况。

四、 定期支付的确认

自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起，本公司将于每月最后一个工作日，对满足定

期支付机制的投资人实施定期支付，并在

Ｔ＋７

日（包括该日）内支付

对应款项。 本基金对每月例行定期支付日不再另行公告。

发生下列情形时，基金管理人可延缓定期支付款项：

１

、因不可抗力导致基金管理人无法实施定期支付。

２

、 定期支付日， 发生基金合同规定的暂停基金资产估值的情

况。

３

、定期支付日，证券交易所交易时间非正常停市，导致基金管

理人无法计算当日基金资产净值。

４

、法律法规规定或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在上述情况消除时，基金管理人应及时公告，并按后续开放日

（

Ｔ

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依据计算延缓的定期支付金额，于

Ｔ＋７

日

（包括该日）内支付对应款项。

五、 参与及退出定期支付机制的方式

以工商银行为例，投资人可以通过选择“现金红利”参与定期支

付，选择“红利再投”退出定期支付。 其余销售机构操作情况请与各

销售机构进行确认。

本基金存续期内将不进行收益分配。

六、 咨询方法

投资人可通过销售机构选择参与或退出，并通过本公司网站和

销售机构查询基金定期支付机制。

投资者还可通过拨打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电

话：

４００－８１１－９９９９

，或登录网址：

ｗｗｗ．ｉｃｂｃｃｓ．ｃｏｍ．ｃｎ

？咨询、了解基金

详情。

特此公告。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８月１６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９９７

证券简称：开滦股份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４２

开滦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委托贷款对象：唐山考伯斯开滦炭素化工有限公司

●

委托贷款金额：人民币玖仟肆佰万元整（人民币

９

，

４００

万元整）

●

委托贷款期限：

１

年

●

委托贷款利率：

７．２０％

一、委托贷款概述

（一）委托贷款基本情况

根据开滦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和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

大会决议，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４

日，公司与开滦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开滦财务公司”）、唐山考伯斯

开滦炭素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炭素化工公司”）签署编号为“

ＷＴＤＫ２０１３０２６

号”的《委托贷款合同》，

公司通过开滦财务公司向炭素化工公司提供

９

，

４００

万元的委托贷款。

公司向炭素化工公司提供委托贷款，有利于该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 此委托贷款主要用于炭素化工

公司生产经营支出，贷款期限自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４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１３

日止，贷款利率为

７．２０％

，贷款期限一年。

公司本次向炭素化工公司提供的委托贷款资金为公司自有资金。

炭素化工公司向开滦财务公司支付委托贷款手续费构成关联交易， 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

会议和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上市公司内部需履行的审批程序

上述委托贷款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发放委托贷款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

章程》的要求。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在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至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３０

日期限内， 公司向炭素化工公司提供不超过

２６

，

４００

万元的贷款担保或委托贷款，

截至目前公司已对炭素化工公司提供担保

１２

，

０００

万元，发放委托贷款

９

，

４００

万元，贷款担保或委托贷款

剩余额度

５

，

０００

万元。

二、委托贷款对象

／

借款人基本情况

注册地点（主要办公地点）：河北省唐山海港经济开发区

５

号路北

注册资本：

１２

，

９０４．４７

万元

法定代表人：房承宣

经营范围：生产、加工和销售煤焦油衍生产品及其他相关产品（包括煤沥青、溶剂、炭黑油、轻油、洗

油、工业萘、粗酚油）

炭素化工公司为公司的子公司，公司持有其

５１．００％

的股权；考伯斯毛里求斯公司（该公司是考伯斯

澳大利亚私营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为投资控股性公司；该公司的最终控制人为考伯斯公司，是一家

在美国注册的大型跨国公司，总部设在美国的匹兹堡，是全球最大的煤焦油加工产品的供应商。 与公司

不存在关联关系）持有其

３０％

的股权；河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该公司是由原唐钢股份、邯郸钢铁和承德

钒钛三家上市公司强强联合、通过证券市场吸收合并组建的特大型钢铁企业，目前以钢铁冶炼、钢压延

加工为主业。该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持有其

１９％

的股权。截至

２０１２

年末，炭素化工公司经审计的

资产总额为

５３

，

２５５．４３

万元，负债总额

４０

，

７０９．０９

万元（其中：贷款总额

３２

，

３７１．２３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４０

，

７０９．０９

万元），净资产

１２

，

５４６．３４

万元，

２０１２

年度营业收入实现

９７

，

８８８．６２

万元，利润总额实现

７６３．９７

万元，

净利润

５６１．４１

万元。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末，炭素化工公司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５４

，

４１９．４１

万元，负债总额

４１

，

６２３．４８

万元（其中：贷款总额

３３

，

３５５．４６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４１

，

６２３．４８

万元），净资产

１２

，

７９５．９３

万元，

２０１３

年

１－３

月营业收入实现

２６

，

５１０．１６

万元，利润总额实现

２５２．１９

万元，净利润实现

１８８．７５

万元。

三、委托贷款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委托贷款资金为公司自有资金，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的经营运转和相关投资。 公司的委托贷款事

项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

四、截至本公告日，上市公司累计对外提供委托贷款金额及逾期金额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对外发放委托贷款为

１４０

，

９００

万元，均为对公司控股子公司发放的委托贷款，公

司未向其他关联方提供委托贷款，也不存在违规发放委托贷款和逾期未收回委托贷款的情形。 其中：为

子公司迁安中化煤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发放委托贷款

１６

，

０００

万元， 为子公司唐山中润煤化工有限公司发

放委托贷款

７０

，

０００

万元，为子公司炭素化工公司发放委托贷款

９

，

４００

万元，为山西介休义棠倡源煤业有

限公司发放委托贷款

１２

，

５００

万元，为子公司唐山中浩化工有限公司发放委托贷款

３０

，

０００

万元，为子公司

唐山中阳新能源有限公司发放委托贷款

３

，

０００

万元。

特此公告。

开滦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三年八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９９７

证券简称：开滦股份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４３

开滦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贷款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唐山考伯斯开滦炭素化工有限公司

●

本次签订《保证合同》金额：

９

，

０００

万元

●

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８

，

０００

万元

●

被担保人未提供反担保

●

截至公告日，公司无对外担保逾期

一、担保情况概述

根据开滦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和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

大会决议，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４

日， 公司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唐山开滦支行 （以下简称 “建行开滦支

行”）签署编号为“建唐开

２０１３－ＺＧＥＢＺ－０１

”的《保证合同》，为唐山考伯斯开滦炭素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炭素化工公司”）主合同项下不超过

９

，

０００

万元的本金余额提供担保。 截至目前，本《保证合同》的主合

同项下建行开滦支行已发放的贷款金额为

５

，

０００

万元。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唐山考伯斯开滦炭素化工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河北省唐山海港经济开发区

５

号路北

法定代表人：房承宣

注册资本：

１２

，

９０４．４７

万元

经营范围：生产、加工和销售煤焦油衍生产品及其他相关产品（包括煤沥青、溶剂、炭黑油、轻油、洗

油、工业萘、粗酚油）

炭素化工公司为公司的子公司，公司持有其

５１．００％

的股权；考伯斯毛里求斯公司（该公司是考伯斯

澳大利亚私营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为投资控股性公司；该公司的最终控制人为考伯斯公司，是一家

在美国注册的大型跨国公司，总部设在美国的匹兹堡，是全球最大的煤焦油加工产品的供应商。 与公司

不存在关联关系）持有其

３０％

的股权；河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该公司是由原唐钢股份、邯郸钢铁和承德

钒钛三家上市公司强强联合、通过证券市场吸收合并组建的特大型钢铁企业，目前以钢铁冶炼、钢压延

加工为主业。该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持有其

１９％

的股权。截至

２０１２

年末，炭素化工公司经审计的

资产总额为

５３

，

２５５．４３

万元，负债总额

４０

，

７０９．０９

万元（其中：贷款总额

３２

，

３７１．２３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４０

，

７０９．０９

万元），净资产

１２

，

５４６．３４

万元，

２０１２

年度营业收入实现

９７

，

８８８．６２

万元，利润总额实现

７６３．９７

万元，

净利润

５６１．４１

万元。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末，炭素化工公司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５４

，

４１９．４１

万元，负债总额

４１

，

６２３．４８

万元（其中：贷款总额

３３

，

３５５．４６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４１

，

６２３．４８

万元），净资产

１２

，

７９５．９３

万元，

２０１３

年

１－３

月营业收入实现

２６

，

５１０．１６

万元，利润总额实现

２５２．１９

万元，净利润实现

１８８．７５

万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与建行开滦支行签订《保证合同》的保证范围为主合同项下不超过

９

，

０００

万元的本金余额，截至

目前，本合同的主合同项下建行开滦支行已为炭素化工公司提供的

５

，

０００

万元借款，贷款期限自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４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１２

日止。 公司为炭素化工公司向建行开滦支行借款提供的担保为连带责任保证，保

证期间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届满之日后两年止。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为炭素化工公司提供贷款担保，有利于促进该公司生产经营。 上述担保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和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担保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要求。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在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３０

日期限内，公司向炭素化工公司提供不超

过

２６

，

４００

万元的贷款担保或委托贷款，截至目前公司已对炭素化工公司提供担保

１２

，

０００

万元，发放委托贷款

９

，

４００

万元，贷款担保或委托贷款剩余额度

５

，

０００

万元。

公司目前担保事项均为对公司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未向其他关联方提供任何担保，也不

存在违规担保的情形。 公司的对外担保事项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日，公司累计对外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２３０

，

９５０．００

万元，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的比例为

３３．６０％

，无逾期担保，且全部为对子公司提供的担保。其中，为子公司迁安中化煤化工有限责任

公司提供担保

３５

，

０００．００

万元，为子公司唐山中润煤化工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６８

，

７５０．００

万元，为子公司承

德中滦煤化工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１０

，

２００．００

万元，为子公司炭素化工公司提供担保

８

，

０００．００

万元，为子公

司唐山中浩化工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１０９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六、备查文件目录

１．

保证合同

２．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３．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４．

炭素化工公司营业执照

５．

炭素化工公司最近一期的财务报表

特此公告。

开滦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三年八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９９９

证券简称：招商证券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３５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第八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第八次临

时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２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５

日以

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宫少林先生召集并主持。

应出席会议董事

１５

人，实际出席

１５

人。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以自有资金开展国债期货业务的议案》、《关

于改选第四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提名委员会部分委员的

议案》，具体内容如下：

一、关于公司以自有资金开展国债期货业务的议案

１

、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开展国债期货业务；

２

、审议通过《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债期货投资管理办法》；

３

、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开展国债期货业务的投资规模为：套期保值规模

不超过人民币

７０

亿元、套利规模单边不超过人民币

３０

亿元。以上投资规模纳入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公司

２０１３

年自营投资额度范围内管理；

４

、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办理以自有资金参与国债期货业务的相关手续。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１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关于改选第四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提名委员会

部分委员的议案

鉴于衣锡群先生、武捷思先生、徐华先生的证券公司独立董事任职资格已

获证券监管机构核准，郑洪庆先生、王沅女士、马铁生先生不再担任董事会审

计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委员，会议推选衣锡群先生为薪酬

与考核委员会委员（召集人）、提名委员会委员；武捷思先生为提名委员会委员

（召集人）、审计委员会委员；徐华先生为审计委员会委员（召集人）、薪酬与考

核委员会委员。 经调整后，三个委员会的成员如下：

１

、审计委员会委员

５

人：徐华、付刚峰、黄坚、武捷思、杨钧，其中，徐华为召

集人；

２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

５

人：衣锡群、洪小源、刘冲、刘嘉凌、徐华，其中，

衣锡群为召集人；

３

、提名委员会委员

５

人：武捷思、杨鶤、彭磊、衣锡群、杨钧，其中，武捷思为

召集人。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１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５

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１７６

股票简称：中国玻纤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１

中国玻纤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和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中国玻纤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５

日召开。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方式召开并表

决。 本次会议的通知公告刊登在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０

日的 《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证券时报》上。 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５

日

１４

：

００

在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中路

１０

号公司会议室召开。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及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如下：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４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５５０

，

８７２

，

４７２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６６．２３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曹江林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集

和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

《中国玻纤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在任董事

９

人，出席

８

人，

独立董事宋军因公出差， 未能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公司在任监事

３

人，出席

２

人；董事会秘书及其他高管列席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序号 议案内容 赞成票数

赞成

比例

反对

票数

反对

比例

弃权

票数

弃权比

例

是否

通过

１

关于公司发行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

具的议案

５５０，８７２，４７２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２

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巨石集团有限公

司发行中期票据的议案

５５０，８７２，４７２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３

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巨石集团有限公

司向巨石集团成都有限公司增资

２４，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的议案

５５０，８７２，４７２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４

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巨石集团成都有

限公司年产

５

万吨玻璃纤维池窑拉丝

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的议案

５５０，８７２，４７２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上述议案获得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晏国哲律师现场见证

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有关

法律、法规及《中国玻纤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中国玻纤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１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２

、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国玻纤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８月１５日

证券简称：羚锐制药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８５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３７

号

河南羚锐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河南羚锐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５

日召开第

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

河南羚

锐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的议案》。 鉴于公司限制性股票首

期授予工作已经完成，公司的注册资本、股本总额发生相应

变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及其他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公司根据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授权及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结果对公司章程中

相关条款做相应修订，具体内容如下：

１

、 原公司章程第六条修订为：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３５７

，

２６６

，

９０９

元。

２

、原公司章程第十八条修订为：公司股份总数为

３５７

，

２６６

，

９０９

股。

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在激

励对象符合条件时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并办理授予

限制性股票所必需的全部事宜，包括但不限于向证券交易所

提出授予申请、 向登记结算公司申请办理有关登记结算业

务、修改《公司章程》、办理公司注册资本的工商变更登记等

事宜。 因此，本次修订公司章程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河南羚锐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０一三年八月十六日

关于新增国盛证券为旗下开放式基金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

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国盛证券”）签署的代销协

议，自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９

日起，国盛证券将代理销售下列基金：

１．

建信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５３０００２

）；

２ ．

建信稳定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

５３０００８

）；

３．

建信转债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

Ａ

类份额代码：

５３００２０

，

Ｃ

类份额代码：

５３１０２０

）；

４．

建信双息红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５３００１７

）

５．

建信双周安心理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

Ａ

类份额代

码：

５３００１４

，

Ｃ

类份额代码：

５３１０１４

）；

６．

建信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Ａ

类份额代码：

５３００２１

，

Ｃ

类份额代码：

５３１０２１

）。

自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９

日起，投资者可在国盛证券的全国营业网

点办理上述开放式基金的开户、申购、赎回等业务。

１

、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办公地址：江西省南昌市北京西路

８８

江信国际金融大厦

法定代表人：曾小普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２２２１１１

网址：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ｇｓ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２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

４００－８１－９５５３３

（免长途通话费）、

０１０－

６６２２８０００

网址：

ｗｗｗ．ｃｃｂｆｕｎｄ．ｃｎ

投资者通过国盛证券的基金代销网点办理业务时， 请按

照各代销网点的具体规定执行。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

和运用基金资产， 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

益。 投资者投资基金之前应认真阅读各基金的 《基金合同》、

《招募说明书》等文件。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二〇一三年八月十六日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广发聚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代销机构的

公告

根据下列代销机构与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本公

司”）签署的销售代理协议，本公司决定新增下列代销机构代理销售

广发聚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０００１６７

），投资者

自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６

日起可在下列代销机构的营业网点或网上交易系统

办理该基金的开户、认购等业务。

一、代销机构名单

序号 代销机构名称 客服电话 公司网站

１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９５５６３ ｗｗｗ．ｇｈｚｑ．ｃｏｍ．ｃｎ

２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０８７１－６８８９８１３０ ｗｗｗ．ｔｐｙｚｑ．ｃｏｍ

注：以上排名不分先后。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

基金资产，但不保证旗下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投

资有风险， 本公司管理的其它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构成对本基金的

业绩表现的保证。本公司提醒投资人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

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人自行负担。投资者投资

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

特此公告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８月１６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２５

证券简称：太钢不锈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７

� � � � �债券代码：

１１２１０４

债券简称：

１２

太钢

０２

债券代码：

１１２１０６

债券简称：

１２

太钢

０３

２０１２

年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第二期）

２０１３

年付息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２０１２

年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第二期）（以下简称“本期债券”，其中，

品种一简称“

１２

太钢

０２

”、品种二简称“

１２

太钢

０３

”）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２

日支付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２

日

至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１

日期间的利息，其中，品种一该次支付利息为

４．８０

元（含税）

／

张，品种二该次

支付利息为

５．１０

元（含税）

／

张。

本次债券付息期的权益登记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１

日，凡在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１

日（含）前买入并持

有本期债券的投资者享有获得本次利息款的权利。

一、本期债券的基本情况

１

、债券名称：

２０１２

年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第二期）。

２

、债券简称：

１２

太钢

０２

、

１２

太钢

０３

。

３

、债券代码：

１１２１０４

、

１１２１０６

。

４

、发行规模：

３

年期

１０

亿元、

５

年期

１５

亿元

５

、债券期限：

３

年期、

５

年期。

６

、债券利率：

３

年期票面利率为

４．８０％

，

５

年期票面利率

５．１０％

。 采取单利按年计息，不计

复利。

７

、起息日：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２

日。

８

、付息日：

３

年期品种：

２０１３

年至

２０１５

年每年的

８

月

２２

日为上一个计息年度的付息日（如

遇法定及政府指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１

个工作日）。

５

年期品种：

２０１３

年至

２０１７

年每年的

８

月

２２

日为上一个计息年度的付息日 （如遇法定及

政府指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１

个工作日）。

９

、担保情况：本期债券由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提供全额无条件的不可撤销连带责

任保证担保。

１０

、上市时间和上市地点：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１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１１

、本期债券登记、托管、代理债券付息、兑付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

二、本期债券付息方案

本期债券“

１２

太钢

０２

”的票面利率为

４．８０％

，本次付息每

１０

张“

１２

太钢

０２

”派发利息人民

币

４８．００

元（含税）。 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债券持有人取得的实际每

１０

张派发利息为

３８．４

元；扣税后非居民企业（包括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取得的实际每

１０

张派发利息为

４３．２

元。

本期债券“

１２

太钢

０３

”的票面利率为

５．１０％

，本次付息每

１０

张“

１２

太钢

０３

”派发利息人民

币

５１．００

元（含税）。 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债券持有人取得的实际每

１０

张派发利息为

４０．８

元；扣税后非居民企业（包括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取得的实际每

１０

张派发利息为

４５．９

元。

三、债券付息权益登记日、除息日及兑息日

１

、权益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１

日。

２

、除息日：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２

日。

３

、付息日：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２

日。

四、债券付息对象

本次付息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１

日深交所收市后， 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

的债券持有人。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１

日（含）以前买入并持有本期债券的投资者享有获得本次利息款的权利。

五、债券付息方法

本公司将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进行本次付息。在本次派息

款到账日

２

个交易日前， 本公司会将本期债券本次利息足额划付至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收到款

项后，通过资金结算系统将本期债券本次利息划付给相应的付息网点（由债券持有人指定

的证券公司营业部或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认可的其他机构）。

六、关于本期债券利息所得税征收的说明

１

、个人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法规、规定，本期债券个人（包括证

券投资基金）债券持有者应缴纳公司债券个人利息收入所得税，征税税率为利息额的

２０％

，

由本公司负责代扣代缴。

２

、非居民企业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非居民企业所得税源泉扣缴管

理暂行办法》（国税发［

２００９

］

３

号）以及《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ＱＦＩＩ

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

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

２００９

］

４７

号）等规定，本期债券非居民企业（包括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债券持有者取得的本期债券利息应缴纳

１０％

企业所得税，由本公司负责代扣

代缴。

３

、其他债券持有者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对于其他债券持有者，其债券利息所得税自行缴纳。

七、本次付息相关机构

１

、发行人：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山西省太原市尖草坪街

２

号

联系人：季占璐

联系电话：

０３５１－３０１７７２８

传真：

０３５１－３０１７７２９

邮政编码：

０３０００３

２

、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北京市建国门外大街

１

号国贸写字楼

２

座

２７

层

联系人：李彬楠、吴怡青

电话：

０１０－６５０５１１６６

传真：

０１０－６５０５９０９２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０４

特此公告。

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８月１５日


